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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“三公”经费执行情况说明 

 

2021 年，永城市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、国务院

“约法三章”和省市落实办法等文件精神要求，加强公务支出管理，

采取强化预算编制管理、建立月报统计制度等措施，切实加强会计核

算和基础管理工作，狠抓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切实压缩一般性支出，

建立厉行节约、反对奢侈浪费的长效机制，控制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 

一、强化预算编制工作，加强源头控管。一是按经济分类编制

“三公经费”及会议费支出预算。要求各部门根据以前年度“三公经

费”及会议费支出情况，结合 2021 年度工作任务和重点，细化预算

编制内容，科学合理确定预算规模。二是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对各部门申报的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进行严格控制，未经外事部门批

准一律不允许列入预算；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编制管理规定和配备使用

标准，继续推进公务用车购置、保险、维修和加油政府集中采购制度；

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支出，公务接待严格按规定实行工作餐，提倡

自助餐，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定点接待制度。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中，

凡涉及政府采购的，要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三是确保“三公经费”只

减不增。要求各部门根据 2020 年“三公经费”支出控制数和会议费

决算支出，结合单位实际，细化编制内容，2021 年部门公共财政预

算“三公经费”水平不得高于 2020年支出控制数；2021年预算执行

中原则上不追加（或调增）部门“三公经费”预算。 

二、加强统计工作，建立“三公”经费统计月报制度。今年以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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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规定，切实加强会议费及“三公”

经费管理，及时地掌握相关支出动态情况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、有效

性，财政部门比照省厅模式建立了“三公”经费统计月报制度。各部

门以此为契机，切实规范会计核算和基础管理工作，“三公”经费管

理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。 

三、加强财政监督，将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纳入年度检查范围。

按照省厅要求，做好我市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，注重 “三公”经

费和“小金库” 的日常检查工作，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浪

费的有关精神，开展财务检查和处理，发现问题一追到底，及时上报

有关部门。 

四、扎紧制度笼子，以健全的制度管事管人。我市出台了《永城

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、《永城市市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、

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管理办法和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管理办法等，

进一步完善了公务支出管理制度体系和公务支出标准体系，使反对奢

靡之风建立在制度之上，达到制度管事管人的目标。 

五、深化公务卡改革，提升单位财务支出透明度。严格落实公务

卡强制结算目录，强力推进公务卡改革工作，打造“阳光支出”和

“阳光政府”。市财政和纪委等五部门出台了更为严格的措施，主要

是要加大对公务卡使用的动态监控力度，凡属强制结算目录明确的支

出项目，应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，不再使用现金支付，对单位不按

规定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支付业务，财政部门原则上不予支付

资金。对于落实目录较差的单位，纪检监察部门采取下达督办函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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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单位领导及财务负责人，财政部门采取停拨经费、停止支付，公务

卡办公室采取情况通报等方式，督促其切实提高对公务卡制度的遵从

度。这些措施针对性比较强，起到了督促改革、提高认识的重要作用，

确保了各级能够认真推行公务卡改革，进一步强化了支出的规范性。 

 

 


